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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4修訂

101.1.11修訂

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規範本所員工申請與業務相關進修之經費補助方式，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所稱進修，指由本所選送或自行申請至國內政府立案之專科以上學校攻讀與業務有關之學位或學分，或至國內政府立案之機構、學校從事與業務有關之研究或實習。

三、本作業要點適用於公餘進修。所稱公餘進修，係指本所人員利用夜間或例假日等非上班時間進修，至於正常上班時間請假、休假自行申請進修者，不予補助。

四、本所員工申請進修人員資格條件，除選送進修者應依「本所進修人員遴選及管理要點」規定外，須符合下列規定，始予經費補助：

（1） 其進修之課程須與工作業務相關。

（2） 上課時間（如網站教學課程）不包含正常上班時段。

（3） 於學期結束前，經簽奉核准。

（4） 進修成績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七十分以上；無進修成績評定者，應檢附進修報告。

（5） 未依其他費用減免辦法之規定，享有政府提供部分學雜費減免。
五、本所進修人員之補助經費應每年度於人才培育計畫編列預算執行，在核定經費額度範圍內，得視預算經費狀況酌予補助，補助項目以學費、學分費或雜費為限，其補助標準如下：

（1） 選送公餘進修者，於核定進修期間，每學期或每期每人最高補助進修費用新台幣二萬元。

（2） 自行申請公餘進修者，於核定進修期間，每學期或每期每人最高補助新台幣二萬元。
六、本補助經費標準，自民國101年1月1日起實施，並得視預算經費狀況酌予調整。

七、進修費用補助申請及結報：
（1） 進修人員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二個月內，填具「本所國內進修人員補助學費申請書」（如附件），並檢附原簽、學期之課表（註明上課科目時間）、成績單（無成績單者檢附進修報告）、繳款收據等（除繳款收據為正本外，餘均為影本），向綜計組申請；除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者，得於原因消滅後十日內補行申請程序外，逾期喪失補助權利。
（2） 綜計組於期限內彙整並辦理審查。審查通過者，如編列預算不足支應總申請補助進修費用，則按一定比例分配補助，並於年度結束前將受補助人員名單及金額簽奉核定後刊載於所內網頁公布週知。

（3） 受補助人員之經費結報手續，應依據核定之金額，於年度規定期限內，檢具原簽、學期之成績單、繳款收據（以上均為正本）及銀行帳號送綜計組統一辦理結報。倘未能於年度內完成結報手續者，視同自動放棄，不得移至次一年度申請。

八、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國內進修人員補助學費申請書

                                                                             申請日期：

	單位
	職稱
	姓名
	進修機構

或學校系所
	檢附證明文件(請打勾)
	申請

補助金額
	核定

補助金額
	備註

	
	
	
	
	核准簽
	課表
	成績單
	繳費單
	
	
	

	
	
	
	
	免附
	
	
	
	
	
	

	
	
	
	
	免附
	
	
	
	
	
	

	
	
	
	
	免附
	
	
	
	
	
	


單位主管簽章：

註：一、補助範圍以「學費」、「學分費」、「雜費」、「學分學雜費」項目為限。

    二、進修成績須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七十分以上；無進修成績評定者，應檢附進修報告。

三、依其他費用減免辦法之規定，享有政府提供部分學雜費減免者，不得申請補助。
 　 四、進修應有成績；其成績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七十分以上。

